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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助準則 

 
本準則詳列戲曲「計劃資助」的申請類別、資助範圍、評審準則，供申請者參考。請留

意下列一般資助原則： 

 

1  《計劃資助—申請須知》 

申請者在填寫資助申請表格前，須先閱讀《計劃資助—申請須知》，以了解一般申

請資格、截止日期等。 

 

2  最新修訂版本 

藝發局會定期檢討資助準則，並因應情況及需要作出修訂，請留意本局網頁最新公

布及修訂版本（網址：http://www.hkadc.org.hk）。如有查詢，請致電 2827 8786

與戲曲界別的職員聯絡。。 

 

3  申請計劃必須在香港進行並以香港市民為目標觀眾/對象。若計劃屬於境外表演、

展覽及創作等交流活動，應申請本局「文化交流計劃」。（「專項培訓先導計劃」除

外） 

 

4  資助額 

a) 因資源所限，提交本局的申請不一定會全部或全數獲得資助 

b) 本局鼓勵申請者從其他渠道增加收入，例如票房、贊助、捐獻等 

c) 資助額不會超出本局所定的資助上限 

d) 除特別註明外，本計劃的資助上限一般為$500,000 

e) 本準則內提及的所有金額，均以港幣為計算單位 

  

5  提交申請數量及類別 

a) 申請者於同一「計劃資助」申請期內，只可遞交一個「計劃資助」申請，「文化
交流」申請則不受此限。 

b) 本局不接受獲得藝發局「優秀藝團計劃」資助及「年度資助」的藝團遞交「計劃
資助」申請（「文化交流」申請除外）。 

c) 基於資源所限，戲曲界別不接受中、小學提交申請。 

 

6  收入及開支指引 

a) 本文件所列為本局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可予補助的開支水平，因此計劃的申

請額不可超出所定的資助上限。如申請者提出的申請額超出本局所定的資助

http://www.hkad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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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請提供平衡收支的方法。本局會按計劃的性質、規模、創作/藝術需要

及計劃參與者的資歷而考慮。 

b) 如申請計劃擬邀請外地嘉賓/專家來港擔任具體、專業和關鍵性的工作（例如發
表學術報告、擔任主要演出者等），請留意： 

i. 視乎活動的規模和學術/藝術價值，以補助方式酌量支持籌辦費用。 

ii. 外地嘉賓/專家的旅費以經濟/普通客位的來回香港機票/車票作價錢參
考。 

iii. 住宿開支一般以三星級酒店的價錢作參考（如有特別情況須入住三星級
以上的酒店，請列明原因供本局考慮）。 

iv. 每位到訪的外地嘉賓/專家的零用津貼（包括膳食及本地交通費）每天不
超過$500，如到訪團隊為 4 人或以上，則每團隊的零用津貼每天不超過

$2,000。上述的零用津貼只適用於在活動中負責主要工作（如演出/演講）

的到訪嘉賓，並不適用於後台工作人員。 

 

7  一般提交資料須注意的事項  

a) 本局於評審工作完成後不會退還有關草圖/稿件/參考資料，故請不要提交原作

或作品孤本。 

b) 請確保所提交的附件資料（例如︰履歷表、報價單）內不含任何人的身分證號
碼、出生日期、聯絡地址及住址、聯絡電話及電郵等個人資料。 

c) 本局鼓勵申請者以電子形式(如網上連結、光碟、USB 儲存裝置等)提交參考資

料。如以網上連結提交資料，連結需維持由申請截止日期起計至少 6 個月之有

效存取。 

  

8  申請者應於申請書中列出當計劃一旦未能如預期般進行而採取的風險控制/應急方

案（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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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計劃的申請指引 

 
戲曲種類可包括（並不限於）粵劇、京劇、崑劇、越劇、潮劇、其他地方劇種及木偶戲

（以戲曲手法呈現）等。而戲曲計劃內容可包括（並不限於）長劇、折子戲及曲藝演唱

等。 

 
A. 演出 
 

1  資助簡介 
 

a) 為推動戲曲藝術的承傳，本局主要重點考慮及支持具藝術質素及專業的演出，而申

請團體的計劃須具一定的藝術水平及/或藝術探索的意義；如演出計劃的目標為發

展某類演出藝術風格等。 

 

b) 為讓戲曲藝術於本地繼續茁壯成長，本局鼓勵本地專業戲曲團體培育本地新進人才

及聘用本地戲曲藝術工作者。 

 

c) 為提升香港整體的戲曲演出水準及觀眾的欣賞水平，本局鼓勵劇團以卓越的演出促

進市民對本土戲曲的認識和提升觀眾欣賞能力。 

 

d) 主要評審準則： 

i. 計劃的專業水平（包括計劃的藝術價值、質素及參與人員） 

ii. 計劃在推動戲曲藝術於本地發展上的潛質 

iii. 計劃具可行性及申請者具執行計劃的能力 

iv. 主要演出者/演出團體及策劃人的專業性、藝術水平及往績 

v. 計劃內容是否與既定的目標/理念相配合 

vi. 工作時間表及財政預算是否合理可行 

 

e) 不接受已獲粵劇發展基金資助的演出申請，亦不接受任何獲得本局「計劃資助」的

同一台期粵劇演出計劃同時接受粵劇發展基金的資助。若申請計劃同時獲本局及粵

劇發展基金資助，申請人只能選擇其一 +。 

 

 
+ 本局保留權利向其他資助或贊助機構查核資助計劃是否獲雙重或重覆資助或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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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為充份運用資源及增加藝術成效，戲曲「計劃資助」不接受單純進行劇本/曲藝創

作的申請，但申請者可提交新編創作的演出計劃資助申請，有關演出開支指引可參

考後頁「收支指引」。 

 

g) 戲曲演出活動一般必須公開售票。 

 

2 須隨申請表格提交的資料 
 

a) 演出劇目/折子戲/曲目名稱。 

 

b) 擬定或計劃中的演出日期及地點。 

 

c) 主要演出者、編劇及導演（若適用）的履歷及酬金。 

 

d) 主要演員扮演的角色及演出名義/班牌、樂師及工作人員名單。 

 

e) 本局鼓勵申請者提交過往演出的錄音/錄像及/或以往的演出評論（如有），以協

助審批工作（建議提供網上連結）。 

 

f) 如計劃屬全新創作或改編的演出（申請者須確定已獲得版權），必須遞交全劇劇本

（改編劇本須清楚列出曾作改動的部分），以助評審工作，建議以網上連結提交。 

 

g) 若為曲藝新曲演唱，須提交作曲家簡介，每首新曲主題簡介及曲譜，以協助評審工

作。 

 

3 收支指引 
 

a)  收入 

預計票房收入最少以開售座位數目之 60%入座率為計算基礎。包括計算折扣優惠

後的每場門票平均售價不少於$50。 

 

b)  改編費 

本局將視乎修改舊劇本的幅度、內容和原因，以及編劇資歷酌情考慮改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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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膳食 

演出/入台綵排（不包括於非入台日進行的響排）/卸台當日每人每天不多於$60，

此項支出的資助上限為$6,000。請於申請表預算項目中列明有關膳食開支的計算

方法供本局參考。 

 

d)  同一台期的演出，本局不接受多於一個申請。不論演出地點或劇目是否相同，均不

可分拆為多個計劃申請資助，本局亦將作一個計劃申請處理。若申請者只向本局申

請同一台期中部分演出的資助，整個台期的劇目及場數，均須列明於申請書內。本

局將按比例資助製作費、宣傳費及運輸費等開支，以及保留判斷有關開支比例的權

利。 

 

e)  本局理解每項演出的製作及藝術需要有所不同。歡迎申請者就實際製作的性質及規

模、創作及演出者的資歷及藝術需要而提出申請預算供本局考慮。 

 

4 資助條件 

 

完成計劃後須提交獲資助計劃的演出錄像紀錄供本局參考及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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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觀眾拓展 
 

i. 戲曲教育 

 
1 資助簡介 

 

1.1  戲曲教育 

 

a) 資助目標為支持具創意或效益的教育計劃，以提升及培養公眾，尤其是兒童及青少

年對戲曲藝術的深入認識和欣賞能力，傳承及弘揚戲曲文化，並開拓新的觀眾層面。 

 

b) 主要評審準則： 

i. 計劃對整體戲曲教育的助益，能否提供典範作參考及持續應用 

ii. 計劃的活動內容及執行形式是否配合目標/理念 

iii. 計劃執行者的資歷和策劃/管理的能力 

iv. 工作時間表、財政預算及評估成效方案是否合理可行 

v. 計劃的內容是否讓參與者對戲曲藝術有深入的認識及欣賞能力 

 

1.2 學校戲曲推廣 

 

a) 學校戲曲推廣的目的為鼓勵戲曲團體/藝術家到校園推廣戲曲，以輕鬆的教育活動及

/或演出向本地學生推廣戲曲藝術，讓學生從小有機會接受戲曲的薰陶，以提升他們

的欣賞能力及有助拓展戲曲的觀眾層面。 

 

b) 主要評審準則： 

i. 計劃對整體戲曲推廣有助益 

ii. 計劃內容能否提升學生對戲曲藝術的興趣及加深他們對戲曲藝術的認識 

iii. 計劃的活動內容及執行形式是否配合目標/理念 

iv. 計劃執行者的資歷和策劃/管理的能力 

v. 工作時間表、財政預算及評估成效方案是否合理可行 

 

1.3 本局鼓勵申請者因應情況收取合適的學費或參加費。如申請者欲進行免費教育活動，

必須列明原因及指出有關免費教育計劃對社群或青少年的整體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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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須隨申請表格提交的資料 

 

a) 詳細計劃內容及目標、推行活動方法/教學法、課程大綱（若適用）、宣傳方法、

對象及工作時間表。 

 

b) 主要參與人員的名單、履歷及酬金。 

 

3 收支指引 

 

本局理解每項藝術教育計劃的執行方法及藝術需要有所不同。歡迎申請者就實際計劃的

性質及規模、計劃執行者的資歷及藝術需要而提出申請預算供本局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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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社區藝術推廣 

 
1 資助簡介 

 

a) 支持具一定藝術水平，並以普及藝術為資助目標的社區推廣計劃，為大眾提供接觸

藝術的社會，亦鼓勵地區性活動，令藝術與社區建立關係，培養整體社會上藝術的

氛圍，亦期望透過藝術活動推動社會共融。 

 

b) 主要評審準則： 

i. 計劃的普及性及趣味性，能否引發參與者對戲曲的興趣及提升參與者的欣賞能

力或是否有助社會共融 

ii. 計劃的活動內容及執行形式 

iii. 計劃執行者的資歷和策劃/管理能力 

iv. 申請者能否尋求合適的社區為合作伙伴/機構及社區資源和商業贊助，以協助

計劃之推展 

v. 工作時間表、財政預算及評估成效方案是否合理可行 

 

c) 本局鼓勵申請者因應情況收取合適的參加費。如申請者欲進行免費的社區推廣活

動，必須列明原因及指出有關免費社區推廣計劃對社群或青少年的整體裨益。 

 

2 須隨申請表格提交的資料 

 

a) 詳細計劃內容及目標、推行活動方法、宣傳方法、對象及工作時間表。 

 

b) 

 

各合辦及參與計劃的機構負責的工作範圍及所提供的資源。 

 

c) 主要參與人員的名單、履歷及酬金。 

 

3 收支指引 

 

本局理解每項計劃的執行方法及藝術需要有所不同。歡迎申請者就實際計劃的性質及規

模、計劃執行者的資歷及藝術需要提出申請預算供本局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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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研究/保存/評論/出版 

 
1 資助簡介 

 

a) 資助目標為紀錄及分析戲曲的發展情況，表揚個別藝術工作者的貢獻。另一方面，

亦希望可發展及培養觀眾/參與者對戲曲的認識、興趣及欣賞能力，並鼓勵戲曲界

的意見交流及藝評風氣。長遠來說，協助改善香港整體藝術環境。 
 

b) 主要評審準則： 

i. 有關研究、保存、評論的計劃須對香港藝術發展有貢獻及具優秀的價值，能客

觀持平地紀錄、反映及評論有關討論的議題，增加公眾、藝術工作者及政策倡

議者對有關議題的了解，以促進藝術的發展。計劃對香港藝術發展的貢獻/價

值，可包括以下範疇： 

- 促進有關戲曲範疇發展的學術研究 

- 搜集、整理與保存珍貴、具代表性或急需保留的資料 

- 提升藝術評論水平及推廣藝評風氣 

- 保存具藝術價值及質素的本地資深戲曲演員資料或劇作家作品 

ii. 主要計劃參與人員的資歷 

iii. 計劃內容及執行方法是否配合既定目標/理念 

iv. 工作時間表、財政預算及評估成效方案是否合理可行 

 

c) 本局鼓勵申請者將戲曲創作搬演於舞台，以擴大作品的藝術成效。因此，本局暫不

考慮未經演出的戲曲創作/改編作品的純出版計劃。 

 

d) 如申請計劃為資深戲曲演員/從業員（包括幕後人員）藝術成就方面的保存工作，

本局鼓勵申請者可選擇錄像及/或文字紀錄形式進行。 

 

i. 錄像紀錄可由資深戲曲演員/從業員親自示範獨有技藝或專長技巧，或在已釐

清版權下，剪輯資深戲曲演員/從業員過去的演出片段（比如折子戲）作保存，

並整理成錄像出版。錄像部分輔以資深演員親身或戲曲從業員講述技巧或情節

的處理為較佳。 

ii. 文字紀錄可由申請者與出版或學術機構合作，有系統地紀錄資深戲曲演員/從

業員的藝術進程和成就，分析相關之發展情況，以表揚其藝術工作者的貢獻，

包括但不限於撰寫專題文章，梳理資深戲曲演員/從業員的藝術進程，勾勒出

香港戲曲發展的面貌，作為錄像以外的補充。內容不可全為圖錄或演出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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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深入訪談及紀錄資深演員/從業員在藝術方面的探索、技藝的傳承和成就。 

 

e) 本局鼓勵申請者公開推廣及發行計劃的出版物，並藉此增加計劃收入以填補開支。

如申請者欲進行免費的出版活動，需列明原因及指出有關免費出版物對社群或學

生的整體裨益。 

 

2 須隨申請表格提交的資料 

 

a) 計劃執行形式（若為研究/保存計劃，須列明研究或保存的方法；若為評論計劃或

研討會，須列明論題、研討方向及詳細的策劃內容）。 

 

b) 計劃執行者的資歷。 

 

c) 工作時間表。 

 

d) 成果之應用及推廣。 

 

e) 評估計劃成效的方法。 

 

f) 出版刊物的發布方式/分發渠道及/或贈送名單。 

 

g) 研究/保存/評論的刊物，須提交出版目錄及內容大綱。月/期刊及雜誌的出版計劃，

則須提交雜誌設計樣式或已出版的雜誌作參考（建議提供電子版或網上連結）。 

 

h) 已完成撰寫工作而單純申請出版資助的計劃，則須遞交最少一半的稿件、曲譜及圖

片（若適用）作參考，為節省紙張，建議以網上連結提交。 

 

i) 光碟/網頁製作計劃須遞交內容大綱、製作方法、影片或音像長度及光碟/網頁 50%

的內容作參考。建議以網上連結提交錄音/影像樣本，本局於評審工作完成後不會

退還所有實體樣本。 

 

3 收支指引 

 

a)  收入 

本局鼓勵申請者公開推廣及發行計劃的出版物，並藉此增加計劃收入以填補開支。

一般出版物的售價不可少於$50，預計銷售量最少以印製量的 30%計算。申請者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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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申請額時，須從總開支扣除所有預計收入。完成計劃後，本局在計算計劃的收支

盈餘時，不會計算銷售收入以作鼓勵。 

 

b) 開支 

 本局理解每項計劃的製作及藝術需要有所不同。歡迎申請者就實際計劃的性質及規

模、參與人員的資歷及藝術需要提出申請預算供本局考慮。 

 

4 資助條件 

 

所有研究/保存/評論/出版計劃必須公開發布，並提供渠道讓大眾接觸有關資料。 

 

 

香港藝術發展局 

2024 年 1 月修訂  

 


	戲曲種類可包括（並不限於）粵劇、京劇、崑劇、越劇、潮劇、其他地方劇種及木偶戲（以戲曲手法呈現）等。而戲曲計劃內容可包括（並不限於）長劇、折子戲及曲藝演唱等。

